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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诚 关 爱 如 人 生 的 阳 光      是 非 纷 扰 中 与 你 煦 道 真 言 

加独立调查组确认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明慧网 2006 年 

7 月 7 日】由加 

拿大前亚太司司 

长、资深国会议 

员大卫•乔高和 

国际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组成 

的独立调查组 

2006 年 7 月 6 

日向加拿大媒体 

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

告”。报告中指控的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引起西方主流

媒体的广泛关注。 

该两位调查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

18 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目

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

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

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

仍然在继续着。” 

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报告结论部份称，“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许

多地区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

民’法院，自从 1999 年以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

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身体器官，包括

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非

自愿的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

人，这些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需要等候很

久才能得到自愿的器官捐赠。 

报告中的数据分析，根据公开报道，在 2000 至

2005 年六年间，中国大陆境内大约进行过 6 万次器

官移植手术，而迫害前 6 年间的数据为 18,500 次。

这意味着，在迫害的六年中，有 41,500 个器官移植

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 

报告提供的证据当中包括：参与过 2000 余次摘

取法轮功学员角膜手术的外科医生的前妻的证词，那

些法轮功学员最终都会被谋杀；一位中国媒体从业人

员的证词；以及追查国际调查员打电话到中国医院的

调查纪录。 

有记者对活摘器官感到难以置信，麦特斯说，

“说谎和难以置信是两回事。……之前，谁会相信

（纳粹）大屠杀会发生？……” 

报告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

织应全面调查这一情况；各国应限制公民到中国去接

受器官移植；各国应抵制出席中国资助的人体器官移

植学术会议等。报告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

学员的限制、监禁及严重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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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土地上揭穿央视假新闻
【明慧网】1999 年 7 月 20 日至今的七年中，在中共的

授意下，中央电视台为抹黑法轮功制造了无数假新闻，几

年来，这些假新闻被一一揭穿。 

2006 年 6 月 28 日，又一个假新闻在加拿大一个集会上

被揭穿。出面揭穿假新闻的是移民多伦多的电脑工程师、

法轮功学员金瑾。 

在集会上，金瑾公开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经

历。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金瑾和家

人就被强制送到了洗脑班，被强制“转化”。在洗脑班期

间，中共掌控的中央电视台找到金瑾所在单位的党委书

记，施加压力，要求采访金瑾和她的家人。在失去工作和

学业的威逼下，金瑾和家人被迫接受采访，违心“表

态”。 

金瑾后来得知，中央电视台的这一“访谈节目”不但

在全国播放，还被输出到海外。 

金瑾说，“这个节目最后说，‘这家人在放弃信仰后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上，在之后的两年里，

我丈夫为法轮功受迫害而上访，被非法拘留 15 天，被开除

公职；我因为不放弃信仰，在怀孕时被解除了劳动合同。

我弟弟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每到逢年过节，

我们一家都受到严密监控。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幸福生

活’吗？” 

金瑾说，现在央视人员说 

我当初接受采访是“自愿的”， 

其实自愿与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我想问他们，在洗脑、胁迫 

和压力下讲出的话是自愿的，还 

是在自由的土地上，讲出自己的 

心声是自愿的？ 

又一假新闻被揭穿后，人们不 

禁要问：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 

到底说过真话没有？   

往事不堪回首：金瑾讲
述被胁迫接受中央电视
台采访违心表态的经历

麦塔斯（右）和乔高在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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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心明(化名)，是山东某

中学二年级学生。我的爷爷、奶

奶是法轮功学员，我虽然不修

炼，但耳闻目睹，我知道法轮功

是好的，课本和电视里那些话都

是诬陷，而且我两次亲身体验了

法轮功的神奇。 

有一次，我要上早操，突然

开始闹肚子，两个小时连拉了数

次，腰腿酸疼难忍。这时我发现

衣兜里奶奶送给我的“大法护身

符”。奶奶郑重地告诉我：“小孙子，你好好带上他，

当你有灾难时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保

护你平安。” 

想起奶奶的叮嘱，我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默念几遍过后，拉肚子果然停住了。我

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法轮 

功”真的象爷爷和奶奶说的

那样神奇，我真的体验到

了。这时我心里冒出一个念

头 “ 以 后 我 还 得 验 证 一

下”。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洗了一个冷水澡，洗完后身

体冷得直发抖，我就围着操场跑步，结果跑得满头大

汗。这天刮北风，结果我又感冒了，头晕流鼻涕，又头

疼又难受。我忍受着痛苦，在心里庄重地、诚心地默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遍一遍地念着念着就

睡着了。等一觉醒来，一切都好了。我又一次体验到了

“法轮大法”的神奇。 

经历这两件事我终于明白了，也证明了“法轮大

法”真的神奇。善良的人们，我这个幼年小学生奉劝

您，请不要再受谎言的欺骗，速速醒悟吧。如果您也像

我一样相信大法好，相信这样的神奇也一定能发生在你

的身上。◇ 

           大法弟子赵敬安被绑架到洗脑班 
广州大法弟子赵敬安被绑架到了广州市法制

学校洗脑班已有五天，望善良人士给予关

注。 
          广州七旬大法弟子徐紫兰被绑架 
大法弟子徐紫兰, 72 岁，是广州珠江啤酒厂退休干部，

2006 年 6 月 13 日 ，在海珠区赤岗一带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

被恶警抓捕，现被非法关押在越秀区，望知情者提供消息，

并给予援助。 

《九评》我已从头到尾读了 

一遍，我最大的感觉是自己被

骗了，一种受蒙蔽的感觉，原

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我真

的没想到中共真“残忍”，中

共的建国史是这样的：尸横遍 

野、血流成河；其杀人手法及 

对法轮功学员所使用的种种酷刑，惨无人性

同出一辙；还在对所谓的“人权”娓娓道

来。 

现在我感到曾身为国家主席的江泽民

竟然那么卑鄙，以各种手段欺瞒百姓，暗

中却做出灭绝人性之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看似歌舞升

平、蒸蒸日上的中国，还存在着秘密集中

营，对国家系统和医院流水作业活体摘取

器官的行径更是难以置信。真想不到：整

日西装革履、话里话外充满官腔的执法人

员，不外乎是“披着羊皮的狼”。 

原来真相竟是这样的！虽然我无力让全国人民

觉醒，但我决心让我的家人、我的亲友明白真相，

明白中共的种种丑行。相信：凡是一个有正义感的

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都会对中共的暴行强烈的

愤慨！ 

朋友，看过上面这位同学的感言，您作何感

想，深有同感还是震惊、意外、还是……，如果有

可能，希望您也能读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和其

他法轮功真相资料，读过后也许您就能明白这位同

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想了。 

编者注： 
《九评共产党》一书全面揭开了共产党的邪恶

本质，并在全球掀起了退党大潮，至 2006 年 7 月 8

日已有 1160 万中国大陆民众声明退出党、团、队

组织。千万人退党的迅猛大潮表明中共解体已成定

局。奉劝仍参与迫害者，不要执迷不悟紧跟恶党犯

罪，做它的陪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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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四百名律师 
 公开提出为法轮功平反

【明慧网】近日获悉，全国有 400 名律师公开要求为

法轮功平反。约一个月前，中共在司法系统，从司法部到基

层司法局层层下发文件，通报“全国有 400 名律师公开要求

为法轮功平反”一事。文件称要严肃处理这些敢为法轮功说

话的律师。据悉，目前因上层意见分歧很大，故至今未有处

理意见。海外媒体评论指出，这表明随着人们对法轮功真相

及中共本质的了解，越来越多的正义之士开始公开站出来为

法轮功仗义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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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5 年 11 月 25 日发生的河北

涿州市东城坊镇警察强暴两名法轮功学员的案

件，最近在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三次

秘密审判。法庭最后宣判：“被告人何雪健犯强

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制猥亵妇女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6 月 8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何雪健的上

诉，维持原判。 

受害人之一、法轮功学员刘季芝在此过程中

始终被涿州市 610 非法关押，610 头目高学飞等

人百般阻挠和欺骗，使刘季芝无法到庭作证，也

没有指定诉讼代理人，致使案犯何雪健未供认其

强奸刘季芝之罪行，法庭也以“证据不足”为由

不了了之，而仅仅认定了何犯对另一受害人韩玉

芝的强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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